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進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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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許家豪律師(法扶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顏一立(年籍及地址詳卷)

            顏伊秀(年籍及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林帥孝律師

            宋穎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法庭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19982號、第24037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

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進財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玖年。

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壹把沒收。

　　事　實

陳進財前於民國110年、111年間，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媒介，

向顏文堂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街000號2樓公寓(下

稱本案公寓；又本案公寓為顏文堂先向屋主承租後，再以其內房

間為單位部分轉租)內之其中一個房間，二人並因此同住在本案

公寓內，其間陳進財因染有賭博習慣之故，而屢向顏文堂借貸金

錢花用。嗣顏文堂於113年6月8日晚間在本案公寓內，因陳進財

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即前往賭博一事勸戒陳進財，並要求陳進財儘

速清償債務，二人因此發生爭執。陳進財於爭執後心有未甘，遂

於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持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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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公寓廚房處之剪刀(黑白色握柄，下稱甲剪刀)至顏文堂房間

內與顏文堂理論，二人再度發生爭執，陳進財竟因此心生憤恨而

萌生殺人犯意，先持甲剪刀當場朝顏文堂之喉部猛刺，旋復持甲

剪刀繼續猛刺顏文堂之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數十次；過程中

顏文堂起身以雙手抱頭阻擋陳進財之攻勢，並往本案公寓廚房方

向移動，而陳進財仍接續持原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黑色塑膠

柄菜刀(下稱乙菜刀)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復持放置在本案公

寓內之木頭柄菜刀(下稱丙菜刀)繼續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其

揮刺或揮砍前後共計達二百餘次。顏文堂遂因陳進財前開等持銳

器接續攻擊之行為，倒臥在本案公寓廚房之地板上，並至少受

有：㈠頭部銳器刀傷共約99處(其中剪刀傷共約26處)、㈡頸部刀

傷約9處、㈢左上肢銳器刀傷約56處、㈣右上肢銳器刀傷至少54

處、剪刀傷約12處、㈤左下肢銳器刀傷共16處、㈥右下肢銳器刀

傷約8處、㈦左臀及外側部縱橫交錯刮傷與表淺銳器刀傷16處與

㈧左下腹壁部表淺銳器刀傷1處等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

剪刀傷約38處)，且因該等傷勢引發出血性休克而當場死亡。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依據，除被告陳進財之自白外，並有如

附表所示之證據為憑，且附表所示之證據(以下逕引用證據

編號)均係由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並經本院裁定具證

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且經合法調查，先予敘明。

二、關於重要爭點判斷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坦承不諱，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在

卷可參，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㈡被告犯案之動機：

　⒈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按：⑴曾與被告、被害人顏文堂同住

在本案公寓之證人林量(已歿)於警詢與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

證述內容(見檢證3)，以及⑵證人即本件案發時被告之居家

服務員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69

頁至第79頁)，足認被告確曾因賭博之故，而有數次向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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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借貸金錢之情事，此亦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35頁)，故該等部分之

事實，應首堪認定。

　⒉再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自承以：我於113年6月7日持

提款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就連續於同年月7日與8日先後二

次前往新竹之遊藝場賭博財物，我於113年6月8日有還被害

人錢，被害人抱怨說錢怎麼不夠，然後我說我去遊藝場輸掉

了，被害人還責怪我有錢不還卻先去賭博，要我把(113年)5

月份到9月份的救助金都給他，我很怕別人批評，當時很生

氣，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我再去找被害人吵架，就殺了

被害人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70頁至第273頁、第439頁至第

444頁)不諱，經核與證人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以：被

告有某些點如果我一直堅持要去改變，被告就會覺得他是對

的，然後突然生氣，前後判若兩人讓我有點驚嚇，發生幾次

後我就比較知道，不會硬去改變被告，就順著他等節(見本

院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相符；復佐以：⑴檢證22馬偕紀

念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之記載，被告於107年1月23日前往振

興醫院就診時，發現有情緒不佳、容易生氣等症狀(檢證22

第4頁)；關於被告自述案發經過則記載以：113年6月8日被

告因債務糾紛與被害人發生爭吵，服用安眠藥後仍睡不安

穩，因為在想錢的事情等情(檢證22第6頁)；並評估以：被

告就賭博與入不敷出等生活狀況會避重就輕(檢證22第15頁)

等意見；⑵製作前開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徐堅棋醫師於本

院審理時所陳述以：關於要不要去賭博這件事情，某個程度

還是個人的選擇或判斷的問題，所以那個責任可能會比較在

被告自己本身的身上，所以被告有可能在這個部分，會刻意

去淡化這個問題等鑑定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89頁)；以及

⑶辯證7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出具之

量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評估以：被告擔心他人批評自己是非，

遭人訕笑，偏向畏避型人格(辯證7第51頁至第53頁)，容易

於未經思考下衝動行為，較無法變通、思考其他可能有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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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作為(辯證7第60頁至第61頁)之心理衡鑑意見；暨該量

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記載以：被告經常心繫賭博，於每月低收

入戶生活補助費入帳時，即會迫不及待領錢去賭博，診斷有

持續型重度嗜賭症，且被告會謊報賭博頻率與損失金額，擔

心他人知悉會被取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被告於案發後對

於賭博金額亦說法不一等情(辯證7第65頁)，更可徵被告於

本案犯行時，其主觀上係處在因被害人批評而盛怒之狀態。

準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前揭全部事證以觀，認被告本

件殺人行為之動機，實係事發之際自覺遭被害人揭短並索討

債務而惱羞成怒，當場出於衝動而行兇甚明。

　⒊至被告於偵審中雖一再爭執以：自己係因被害人扣留其存

摺、提款卡等物，並向其收取不相當之重利，復遭被害人強

迫於颱風天外出行乞償債，故不堪盤剝重負憤而下手行兇云

云。然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諸自113年4月份至同年6月份間

陸續匯入被告名下郵局帳戶內之社會救助金(含按月給付之

租金補貼、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113

年6月份之端節慰問)，均係由被告親持提款卡前往自動櫃員

機提領，且各次提領後該帳戶餘額均僅剩餘新臺幣(下同)數

十元或數百元(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第61頁至第71頁)，可

認被告係自行前往領取補助金額之絕大部分，其並未假手他

人。被告所辯被害人扣留其領取補助金之存摺、提款卡一節

是否屬實，已不無疑義。況被告於113年6月7日自行持提款

卡領取113年6月份之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

助與端節慰問金(前開三項社會救助金額總計：25,146元)之

大部分計25,010元(接續分二次提領，第一次：20,005元；

第二次：5,005元，前開二次提領金額均含手續費)後，其並

未立即將該等提領金額用於向被害人償還債務，反而係立即

前往新竹地區賭博，以及被告實際上未曾將113年5月份至同

年9月份之社會救助金全數交付予被害人以償債，被害人除

口頭要求被告於颱風天外出乞討外，亦無採取任何強制手段

逼迫被告行乞等節，更據被告於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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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439頁至第441頁、第491頁至第492頁)，由是亦可認

被告對於所領取社會救助金應如何使用，係有完全之支配

權。故本院國民法庭綜合上開等事證以觀，要難認被告於本

件犯行當下，其有何不堪遭被害人重利盤剝或強迫乞討之情

事，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憑採。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本案經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討論、評議後之投票結果，認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又被告於本件先後

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分別朝顏文堂之喉部、頭部、右

上肢等身體部位接續揮刺或揮砍達至少二百餘次，係於密切

接近之時間、地點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該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

犯，而均應論以一罪。

　㈡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

者，得減輕其刑。」所謂發覺，係指有權偵查犯罪之機關或

人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之人而言。故雖知有犯罪事實，

而不知犯罪人為何人時，犯罪人有受裁判之意思，自動向其

坦承，亦不失為自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

103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均同此旨)。次按，刑法自首，

乃為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並節省訴訟資源，如犯罪之人在犯

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

時，即構成得減輕其刑條件；至於所表明之內容祇須足以使

該管公務員憑以查明該犯罪之真相為已足，並不以完全與事

實相符為必要，縱被告對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之事由，有所

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效力（最

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判決亦同此旨）。

　⒉查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為本件

殺人犯行後，旋即搭乘計程車前往新竹地區，隨後被告於

113年6月9日下午1時5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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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超商以公用電話撥打110報警，通話過程中並告以：自己

殺死被害人擬投案等節，且停留在原處等待員警到場，隨後

員警依被告上揭所陳前往本案公寓勘查，發現被害人確已死

亡，被告自此亦配合員警至本案公寓釐清案情等節，有檢證

1統合偵查報告書內：①證人即計程車司機鄧錫賢於警詢中

之證述(檢證1第43頁至第44頁)、②被告上下計程車處之現

場監視器影像畫面照片4張(檢證1第45頁至第46頁)、③被告

所持用行動電話之通聯調閱查詢單(檢證1第48頁)、④被告

投案與遭逮捕之現場照片2張(檢證1第50頁)、⑤新竹市北門

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1頁)、⑥110報案通話錄音

檔譯文(檢證1第52頁)、⑦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北門派出

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紙(檢證1第53頁)與⑧台北市西園路派出

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4頁)等事證在卷可考。

　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審酌前開等事證，足認被告係於犯罪

偵查機關發現被害人死亡前，即先自行撥打110電話向員警

告以自己殺人之犯行，且亦配合員警後續之調查與逮捕等偵

處措施，並接受本案偵審程序等情屬實，被告所為符合自首

之要件。此外，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本件自首過程

皆能配合檢警調查與自願接受司法裁判，確實有效節省司法

資源，亦可徵被告主觀上有面對司法之覺悟，故依刑法第62

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尚無由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按刑法第59條關於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須有犯罪情狀顯可

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時，始能酌量減輕。國民

法官法庭審酌本案全部情節並經評議後，認被告僅因被害人

向其索討債務之細故，即當場情緒失控持刀具殺害雙眼幾近

失明且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於客觀上並未有何情堪憫

恕之處。況被告之殺人犯行依前述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後，其

處斷刑之下限已降至有期徒刑5年，考量本案犯行情節(持刀

具揮刺與揮砍被害人之頭部等身體部位達200餘次)與所侵害

法益(被害人之生命)均甚為重大，故基於罪刑相當原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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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量刑：

　⒈處斷刑範圍之說明：

　　刑法第271條殺人罪之法定刑係死刑、無期徒刑與10年以上

有期徒刑。而刑法第33條第3款係規定，有期徒刑之範圍，

為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2月未滿，或加

至20年)。再依刑法第64條至第66條規定之旨，死刑減輕

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

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於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規定之情

況下，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被告於本案有刑法第62條

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而自首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之規

定。是以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5年

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⒉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款情狀，先以犯罪

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之上限，再以一般情狀

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其他與政策目的關聯等事由(其他

事由)審酌有無下修調整其責任刑的情形，分述如下：

　⑴犯罪情狀事由：

　　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與被害人係租客與轉租房東之關係，

二人間除金錢借貸債務外，彼此並無任何重大夙怨仇恨，被

告僅因不滿被害人抱怨被告領取社會救助金後，竟先前往賭

博而非償債，並要求被告儘速還款，即率爾惱羞成怒、心生

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接續

朝身為視障而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頭部與其他身體部位

猛力揮刺與揮砍，其次數竟達200餘次，致被害人當場因多

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引發出血性休克

而死亡。犯案手段極為兇殘，且被害人橫遭剝奪寶貴生命，

對被害人遺族及全體社會形成永難彌平之憾事，故本案被告

犯罪手段惡性重大，且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從而，本案

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高度領域。

　⑵個人情狀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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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自幼成長於失能家庭，且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導致成年

後與父母手足間均高度疏離，欠缺固定聯結或依附關係；再

被告於年幼階段即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學業表現欠佳

(學歷為國小畢業)，亦未學得一技之長，加之成年後工作持

續度低、長期在監服刑與街頭流浪，對外更呈現人際關係疏

離之狀態；另觀察被告之生活與素行狀況，被告因學識與工

作能力有限，難以獨立、穩定謀生，成年後曾多次因竊盜案

件反覆入監服刑，此外亦有詐欺、賭博與恐嚇取財等財產犯

罪前案，惟過往並未見有重大暴力犯罪，而被告自開始接受

社會救助後，即無財產犯罪之紀錄；至有關被告之性格與生

活方式，被告自109年起經社福機關媒合居住後，即開始有

固定居所而不再流浪街頭，本案發生時被告係由被害人以將

本案公寓分租予被告之方式，而與被害人同住在本案公寓

內，被告評估有嗜賭症，其對社會福利之依賴外加嗜賭恐削

弱自身經濟穩定性，被告本身又具相當程度之衝動特質，導

致被告行為上僅在乎自身利益，而欠缺對他人所生影響之考

量；此外關於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犯後雖有自首情節，然

其於本案偵查與審理中就犯案動機、犯意等攸關事項說詞反

覆且多有保留，復先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所為犯行僅構成

傷害致死，嗣殆至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殺人犯行，於本院

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時方坦承殺人之直接故意，且被告於本院

國民法官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於其積欠被害人債務之金額、

利息計算與償還方式等攸關犯案動機之供述，亦仍表現出迴

避態度，前後多有矛盾，更反映出被告並未正面省思自己行

為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造成之重大痛苦，由是亦可知被告之

犯後態度尚屬一般；復參酌被告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

和解或邀得宥恕，本案即難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

司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準此，國民法官

法庭審酌上揭等事由，認為本案無須下修調整責任刑。

　⑶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　　

　　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參諸被告自幼雖成長於高度失能家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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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童年負面經驗，復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然審酌被告為

本案犯行時其年紀係68歲，與幼年成長環境之時空關係相距

已久，且斯時被告於經濟上每月固定領有近3萬元之社會救

助(此外另有乞討收入每月1萬餘元至3萬餘元不等)，生活上

亦有穩定居所(即本案公寓)，更享有居家服務員定期到戶照

顧與送餐服務等。故堪認被告於此等安穩之環境下，其應可

憑藉自身決定將年少時之不利因素影響予以排除或降至最

低。惟被告竟仍放任其僅在乎自身利益，欠缺考量自己行為

對他人所生影響，以及經不起他人批評而惱羞成怒、衝動行

事等負面性格，率爾為本件殺人犯行，手段兇殘程度嚴重違

背一般人民之法感情，故被告案發時其行為、性格等特徵能

否與社會生活相適應，已不無疑義。復考量被告除社會救助

網絡外，實質上欠缺緊密之家庭支持與正向同儕關係聯結，

自身又年事已高且謀生能力甚低等節。準此，被告有無足夠

之復原力與自我改善能力，其出監後能否不依靠政府、團

體、機關(構)等社政資源之協助，而在社區重新生活等節，

仍有諸多不確定因子，故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之社會復

歸可能性目前未臻明確。

　⑷綜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附表所示之科刑證據(檢證

33、36、38與辯證7)、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的

主張，暨訴訟參與人、代理人與被害人家屬之意見，並綜合

考量被告上開事由，經國民法官庭評議後，投票決定判處被

告有期徒刑19年。

四、沒收：

　　查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1把(即乙菜刀)，係被告所有持以

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此業據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

審理時供承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85頁至第287頁)，爰依刑

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諭知沒收。其餘扣案之甲剪刀(黑白色握

柄)與丙菜刀(木頭柄)各1把，雖亦係被告持以為本案殺人犯

行所用之物，惟卷內並無事證可認該等扣案物屬被告所有，

故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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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

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少珏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陳品妤、丁煥哲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採為本案判決基礎之證據清單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 備註

檢察官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檢證0 統合偵查報告書 綜合整理原檢證

2、9、11、 12、

13⑵、 14、 15、

16、17、25。

檢證3 證人林量（即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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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

述

檢證10 搜索扣押資料

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扣押筆

錄

⑵扣押物品目錄表

⑶扣押物品收據

⑷扣案之菜刀、剪刀、被告所穿上

衣、內褲照片

檢證13 現場勘察及鑑識資料

⑴現場勘察報告

⑵刑案現場測繪圖

⑶證物清單

⑷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

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書2份

（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

0000000000C48號）

⑹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掌）

紋鑑定書3份（鑑定書編號：

0000000、0000000、0000000

號）、鞋印鑑定書

⑺刑案現場照片

⑵部分作成統合偵

查報告書

檢證18 臺北市社會局113年6月27日北市社工

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回復資料

檢證19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萬華社會福利中心

個案摘要表

檢證21 被害人之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

鑑定報告

檢證22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檢證27 扣案菜刀2把、剪刀1把

檢證29 詰問證人黃靖瑋

檢證30 詰問證人陳瑞香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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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證33 被害人照片

⑴93年至97年間與家人相處照片13張

⑵99年至103年間傳教照片9張

⑶113年在本案房屋生活照4張

檢證36 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檢證38 詰問證人顏一立

辯護人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辯證4 證人林量(即被告之室友）於警詢及

偵訊中之證述

同檢證3。

辯證5 鑑定人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徐堅

棋醫師

辯證6 證人黃靖瑋 同檢證29，辯護人

行反詰問。

辯證7 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量刑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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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進財










選任辯護人  許家豪律師(法扶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顏一立(年籍及地址詳卷)
            顏伊秀(年籍及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林帥孝律師
            宋穎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法庭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982號、第24037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進財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玖年。
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壹把沒收。
　　事　實
陳進財前於民國110年、111年間，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媒介，向顏文堂承租門牌號碼為臺北市○○區○○街000號2樓公寓(下稱本案公寓；又本案公寓為顏文堂先向屋主承租後，再以其內房間為單位部分轉租)內之其中一個房間，二人並因此同住在本案公寓內，其間陳進財因染有賭博習慣之故，而屢向顏文堂借貸金錢花用。嗣顏文堂於113年6月8日晚間在本案公寓內，因陳進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即前往賭博一事勸戒陳進財，並要求陳進財儘速清償債務，二人因此發生爭執。陳進財於爭執後心有未甘，遂於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持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剪刀(黑白色握柄，下稱甲剪刀)至顏文堂房間內與顏文堂理論，二人再度發生爭執，陳進財竟因此心生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持甲剪刀當場朝顏文堂之喉部猛刺，旋復持甲剪刀繼續猛刺顏文堂之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數十次；過程中顏文堂起身以雙手抱頭阻擋陳進財之攻勢，並往本案公寓廚房方向移動，而陳進財仍接續持原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黑色塑膠柄菜刀(下稱乙菜刀)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復持放置在本案公寓內之木頭柄菜刀(下稱丙菜刀)繼續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其揮刺或揮砍前後共計達二百餘次。顏文堂遂因陳進財前開等持銳器接續攻擊之行為，倒臥在本案公寓廚房之地板上，並至少受有：㈠頭部銳器刀傷共約99處(其中剪刀傷共約26處)、㈡頸部刀傷約9處、㈢左上肢銳器刀傷約56處、㈣右上肢銳器刀傷至少54處、剪刀傷約12處、㈤左下肢銳器刀傷共16處、㈥右下肢銳器刀傷約8處、㈦左臀及外側部縱橫交錯刮傷與表淺銳器刀傷16處與㈧左下腹壁部表淺銳器刀傷1處等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且因該等傷勢引發出血性休克而當場死亡。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依據，除被告陳進財之自白外，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為憑，且附表所示之證據(以下逕引用證據編號)均係由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並經本院裁定具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且經合法調查，先予敘明。
二、關於重要爭點判斷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坦承不諱，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㈡被告犯案之動機：
　⒈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按：⑴曾與被告、被害人顏文堂同住在本案公寓之證人林量(已歿)於警詢與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述內容(見檢證3)，以及⑵證人即本件案發時被告之居家服務員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9頁)，足認被告確曾因賭博之故，而有數次向被害人借貸金錢之情事，此亦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35頁)，故該等部分之事實，應首堪認定。
　⒉再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自承以：我於113年6月7日持提款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就連續於同年月7日與8日先後二次前往新竹之遊藝場賭博財物，我於113年6月8日有還被害人錢，被害人抱怨說錢怎麼不夠，然後我說我去遊藝場輸掉了，被害人還責怪我有錢不還卻先去賭博，要我把(113年)5月份到9月份的救助金都給他，我很怕別人批評，當時很生氣，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我再去找被害人吵架，就殺了被害人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70頁至第273頁、第439頁至第444頁)不諱，經核與證人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以：被告有某些點如果我一直堅持要去改變，被告就會覺得他是對的，然後突然生氣，前後判若兩人讓我有點驚嚇，發生幾次後我就比較知道，不會硬去改變被告，就順著他等節(見本院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相符；復佐以：⑴檢證22馬偕紀念醫院精神鑑定報告書之記載，被告於107年1月23日前往振興醫院就診時，發現有情緒不佳、容易生氣等症狀(檢證22第4頁)；關於被告自述案發經過則記載以：113年6月8日被告因債務糾紛與被害人發生爭吵，服用安眠藥後仍睡不安穩，因為在想錢的事情等情(檢證22第6頁)；並評估以：被告就賭博與入不敷出等生活狀況會避重就輕(檢證22第15頁)等意見；⑵製作前開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徐堅棋醫師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以：關於要不要去賭博這件事情，某個程度還是個人的選擇或判斷的問題，所以那個責任可能會比較在被告自己本身的身上，所以被告有可能在這個部分，會刻意去淡化這個問題等鑑定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89頁)；以及⑶辯證7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出具之量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評估以：被告擔心他人批評自己是非，遭人訕笑，偏向畏避型人格(辯證7第51頁至第53頁)，容易於未經思考下衝動行為，較無法變通、思考其他可能有效之因應作為(辯證7第60頁至第61頁)之心理衡鑑意見；暨該量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記載以：被告經常心繫賭博，於每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入帳時，即會迫不及待領錢去賭博，診斷有持續型重度嗜賭症，且被告會謊報賭博頻率與損失金額，擔心他人知悉會被取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被告於案發後對於賭博金額亦說法不一等情(辯證7第65頁)，更可徵被告於本案犯行時，其主觀上係處在因被害人批評而盛怒之狀態。準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前揭全部事證以觀，認被告本件殺人行為之動機，實係事發之際自覺遭被害人揭短並索討債務而惱羞成怒，當場出於衝動而行兇甚明。
　⒊至被告於偵審中雖一再爭執以：自己係因被害人扣留其存摺、提款卡等物，並向其收取不相當之重利，復遭被害人強迫於颱風天外出行乞償債，故不堪盤剝重負憤而下手行兇云云。然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諸自113年4月份至同年6月份間陸續匯入被告名下郵局帳戶內之社會救助金(含按月給付之租金補貼、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113年6月份之端節慰問)，均係由被告親持提款卡前往自動櫃員機提領，且各次提領後該帳戶餘額均僅剩餘新臺幣(下同)數十元或數百元(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第61頁至第71頁)，可認被告係自行前往領取補助金額之絕大部分，其並未假手他人。被告所辯被害人扣留其領取補助金之存摺、提款卡一節是否屬實，已不無疑義。況被告於113年6月7日自行持提款卡領取113年6月份之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端節慰問金(前開三項社會救助金額總計：25,146元)之大部分計25,010元(接續分二次提領，第一次：20,005元；第二次：5,005元，前開二次提領金額均含手續費)後，其並未立即將該等提領金額用於向被害人償還債務，反而係立即前往新竹地區賭博，以及被告實際上未曾將113年5月份至同年9月份之社會救助金全數交付予被害人以償債，被害人除口頭要求被告於颱風天外出乞討外，亦無採取任何強制手段逼迫被告行乞等節，更據被告於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439頁至第441頁、第491頁至第492頁)，由是亦可認被告對於所領取社會救助金應如何使用，係有完全之支配權。故本院國民法庭綜合上開等事證以觀，要難認被告於本件犯行當下，其有何不堪遭被害人重利盤剝或強迫乞討之情事，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憑採。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本案經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討論、評議後之投票結果，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又被告於本件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分別朝顏文堂之喉部、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接續揮刺或揮砍達至少二百餘次，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犯，而均應論以一罪。
　㈡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所謂發覺，係指有權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之人而言。故雖知有犯罪事實，而不知犯罪人為何人時，犯罪人有受裁判之意思，自動向其坦承，亦不失為自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均同此旨)。次按，刑法自首，乃為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並節省訴訟資源，如犯罪之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時，即構成得減輕其刑條件；至於所表明之內容祇須足以使該管公務員憑以查明該犯罪之真相為已足，並不以完全與事實相符為必要，縱被告對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效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判決亦同此旨）。
　⒉查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為本件殺人犯行後，旋即搭乘計程車前往新竹地區，隨後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下午1時5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之便利超商以公用電話撥打110報警，通話過程中並告以：自己殺死被害人擬投案等節，且停留在原處等待員警到場，隨後員警依被告上揭所陳前往本案公寓勘查，發現被害人確已死亡，被告自此亦配合員警至本案公寓釐清案情等節，有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內：①證人即計程車司機鄧錫賢於警詢中之證述(檢證1第43頁至第44頁)、②被告上下計程車處之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照片4張(檢證1第45頁至第46頁)、③被告所持用行動電話之通聯調閱查詢單(檢證1第48頁)、④被告投案與遭逮捕之現場照片2張(檢證1第50頁)、⑤新竹市北門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1頁)、⑥110報案通話錄音檔譯文(檢證1第52頁)、⑦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北門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紙(檢證1第53頁)與⑧台北市西園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4頁)等事證在卷可考。
　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審酌前開等事證，足認被告係於犯罪偵查機關發現被害人死亡前，即先自行撥打110電話向員警告以自己殺人之犯行，且亦配合員警後續之調查與逮捕等偵處措施，並接受本案偵審程序等情屬實，被告所為符合自首之要件。此外，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本件自首過程皆能配合檢警調查與自願接受司法裁判，確實有效節省司法資源，亦可徵被告主觀上有面對司法之覺悟，故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尚無由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按刑法第59條關於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須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時，始能酌量減輕。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本案全部情節並經評議後，認被告僅因被害人向其索討債務之細故，即當場情緒失控持刀具殺害雙眼幾近失明且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於客觀上並未有何情堪憫恕之處。況被告之殺人犯行依前述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之下限已降至有期徒刑5年，考量本案犯行情節(持刀具揮刺與揮砍被害人之頭部等身體部位達200餘次)與所侵害法益(被害人之生命)均甚為重大，故基於罪刑相當原則，自難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量刑：
　⒈處斷刑範圍之說明：
　　刑法第271條殺人罪之法定刑係死刑、無期徒刑與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刑法第33條第3款係規定，有期徒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2月未滿，或加至20年)。再依刑法第64條至第66條規定之旨，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於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規定之情況下，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被告於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而自首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之規定。是以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⒉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款情狀，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之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其他與政策目的關聯等事由(其他事由)審酌有無下修調整其責任刑的情形，分述如下：
　⑴犯罪情狀事由：
　　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與被害人係租客與轉租房東之關係，二人間除金錢借貸債務外，彼此並無任何重大夙怨仇恨，被告僅因不滿被害人抱怨被告領取社會救助金後，竟先前往賭博而非償債，並要求被告儘速還款，即率爾惱羞成怒、心生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接續朝身為視障而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頭部與其他身體部位猛力揮刺與揮砍，其次數竟達200餘次，致被害人當場因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引發出血性休克而死亡。犯案手段極為兇殘，且被害人橫遭剝奪寶貴生命，對被害人遺族及全體社會形成永難彌平之憾事，故本案被告犯罪手段惡性重大，且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從而，本案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高度領域。
　⑵個人情狀事由：　　　　
　　被告自幼成長於失能家庭，且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導致成年後與父母手足間均高度疏離，欠缺固定聯結或依附關係；再被告於年幼階段即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學業表現欠佳(學歷為國小畢業)，亦未學得一技之長，加之成年後工作持續度低、長期在監服刑與街頭流浪，對外更呈現人際關係疏離之狀態；另觀察被告之生活與素行狀況，被告因學識與工作能力有限，難以獨立、穩定謀生，成年後曾多次因竊盜案件反覆入監服刑，此外亦有詐欺、賭博與恐嚇取財等財產犯罪前案，惟過往並未見有重大暴力犯罪，而被告自開始接受社會救助後，即無財產犯罪之紀錄；至有關被告之性格與生活方式，被告自109年起經社福機關媒合居住後，即開始有固定居所而不再流浪街頭，本案發生時被告係由被害人以將本案公寓分租予被告之方式，而與被害人同住在本案公寓內，被告評估有嗜賭症，其對社會福利之依賴外加嗜賭恐削弱自身經濟穩定性，被告本身又具相當程度之衝動特質，導致被告行為上僅在乎自身利益，而欠缺對他人所生影響之考量；此外關於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犯後雖有自首情節，然其於本案偵查與審理中就犯案動機、犯意等攸關事項說詞反覆且多有保留，復先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所為犯行僅構成傷害致死，嗣殆至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殺人犯行，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時方坦承殺人之直接故意，且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於其積欠被害人債務之金額、利息計算與償還方式等攸關犯案動機之供述，亦仍表現出迴避態度，前後多有矛盾，更反映出被告並未正面省思自己行為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造成之重大痛苦，由是亦可知被告之犯後態度尚屬一般；復參酌被告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邀得宥恕，本案即難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司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準此，國民法官法庭審酌上揭等事由，認為本案無須下修調整責任刑。
　⑶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　　
　　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參諸被告自幼雖成長於高度失能家庭，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復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然審酌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年紀係68歲，與幼年成長環境之時空關係相距已久，且斯時被告於經濟上每月固定領有近3萬元之社會救助(此外另有乞討收入每月1萬餘元至3萬餘元不等)，生活上亦有穩定居所(即本案公寓)，更享有居家服務員定期到戶照顧與送餐服務等。故堪認被告於此等安穩之環境下，其應可憑藉自身決定將年少時之不利因素影響予以排除或降至最低。惟被告竟仍放任其僅在乎自身利益，欠缺考量自己行為對他人所生影響，以及經不起他人批評而惱羞成怒、衝動行事等負面性格，率爾為本件殺人犯行，手段兇殘程度嚴重違背一般人民之法感情，故被告案發時其行為、性格等特徵能否與社會生活相適應，已不無疑義。復考量被告除社會救助網絡外，實質上欠缺緊密之家庭支持與正向同儕關係聯結，自身又年事已高且謀生能力甚低等節。準此，被告有無足夠之復原力與自我改善能力，其出監後能否不依靠政府、團體、機關(構)等社政資源之協助，而在社區重新生活等節，仍有諸多不確定因子，故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目前未臻明確。
　⑷綜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附表所示之科刑證據(檢證33、36、38與辯證7)、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的主張，暨訴訟參與人、代理人與被害人家屬之意見，並綜合考量被告上開事由，經國民法官庭評議後，投票決定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9年。
四、沒收：
　　查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1把(即乙菜刀)，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此業據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時供承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85頁至第287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諭知沒收。其餘扣案之甲剪刀(黑白色握柄)與丙菜刀(木頭柄)各1把，雖亦係被告持以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惟卷內並無事證可認該等扣案物屬被告所有，故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少珏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陳品妤、丁煥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採為本案判決基礎之證據清單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

		備註



		檢察官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檢證0

		統合偵查報告書

		綜合整理原檢證2、9、11、12、13⑵、14、15、16、17、25。



		檢證3

		證人林量（即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室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

		




		檢證10

		搜索扣押資料
⑴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扣押筆錄
⑵扣押物品目錄表
⑶扣押物品收據
⑷扣案之菜刀、剪刀、被告所穿上衣、內褲照片

		




		檢證13

		現場勘察及鑑識資料
⑴現場勘察報告
⑵刑案現場測繪圖
⑶證物清單
⑷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
⑸臺北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書2份（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0000000000C48號）
⑹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掌）紋鑑定書3份（鑑定書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鞋印鑑定書
⑺刑案現場照片

		⑵部分作成統合偵查報告書



		檢證18

		臺北市社會局113年6月27日北市社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回復資料

		




		檢證19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萬華社會福利中心個案摘要表

		




		檢證21

		被害人之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檢證22

		馬偕紀念醫院精神鑑定報告書

		




		檢證27

		扣案菜刀2把、剪刀1把

		




		檢證29

		詰問證人黃靖瑋

		




		檢證30

		詰問證人陳瑞香

		




		檢證33

		被害人照片
⑴93年至97年間與家人相處照片13張
⑵99年至103年間傳教照片9張
⑶113年在本案房屋生活照4張

		




		檢證36

		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

		




		檢證38

		詰問證人顏一立

		




		辯護人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辯證4

		證人林量(即被告之室友）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同檢證3。





		辯證5

		鑑定人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徐堅棋醫師

		




		辯證6

		證人黃靖瑋

		同檢證29，辯護人行反詰問。



		辯證7

		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量刑鑑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進財











選任辯護人  許家豪律師(法扶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顏一立(年籍及地址詳卷)

            顏伊秀(年籍及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林帥孝律師

            宋穎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法庭提起公訴(1

13年度偵字第19982號、第24037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進財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玖年。

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壹把沒收。

　　事　實

陳進財前於民國110年、111年間，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媒介，

向顏文堂承租門牌號碼為臺北市○○區○○街000號2樓公寓(下稱本案

公寓；又本案公寓為顏文堂先向屋主承租後，再以其內房間為單

位部分轉租)內之其中一個房間，二人並因此同住在本案公寓內

，其間陳進財因染有賭博習慣之故，而屢向顏文堂借貸金錢花用

。嗣顏文堂於113年6月8日晚間在本案公寓內，因陳進財領取社

會救助金後即前往賭博一事勸戒陳進財，並要求陳進財儘速清償

債務，二人因此發生爭執。陳進財於爭執後心有未甘，遂於次日

(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持放置在本案公

寓廚房處之剪刀(黑白色握柄，下稱甲剪刀)至顏文堂房間內與顏

文堂理論，二人再度發生爭執，陳進財竟因此心生憤恨而萌生殺

人犯意，先持甲剪刀當場朝顏文堂之喉部猛刺，旋復持甲剪刀繼

續猛刺顏文堂之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數十次；過程中顏文堂

起身以雙手抱頭阻擋陳進財之攻勢，並往本案公寓廚房方向移動

，而陳進財仍接續持原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黑色塑膠柄菜刀

(下稱乙菜刀)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復持放置在本案公寓內之

木頭柄菜刀(下稱丙菜刀)繼續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其揮刺或

揮砍前後共計達二百餘次。顏文堂遂因陳進財前開等持銳器接續

攻擊之行為，倒臥在本案公寓廚房之地板上，並至少受有：㈠頭

部銳器刀傷共約99處(其中剪刀傷共約26處)、㈡頸部刀傷約9處、

㈢左上肢銳器刀傷約56處、㈣右上肢銳器刀傷至少54處、剪刀傷約

12處、㈤左下肢銳器刀傷共16處、㈥右下肢銳器刀傷約8處、㈦左臀

及外側部縱橫交錯刮傷與表淺銳器刀傷16處與㈧左下腹壁部表淺

銳器刀傷1處等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且

因該等傷勢引發出血性休克而當場死亡。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依據，除被告陳進財之自白外，並有如

    附表所示之證據為憑，且附表所示之證據(以下逕引用證據

    編號)均係由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並經本院裁定具證

    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且經合法調查，先予敘明。

二、關於重要爭點判斷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坦承不諱，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在

    卷可參，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㈡被告犯案之動機：

　⒈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按：⑴曾與被告、被害人顏文堂同住在

    本案公寓之證人林量(已歿)於警詢與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

    述內容(見檢證3)，以及⑵證人即本件案發時被告之居家服務

    員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

    第79頁)，足認被告確曾因賭博之故，而有數次向被害人借

    貸金錢之情事，此亦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中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35頁)，故該等部分之事實

    ，應首堪認定。

　⒉再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自承以：我於113年6月7日持提

    款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就連續於同年月7日與8日先後二次

    前往新竹之遊藝場賭博財物，我於113年6月8日有還被害人

    錢，被害人抱怨說錢怎麼不夠，然後我說我去遊藝場輸掉了

    ，被害人還責怪我有錢不還卻先去賭博，要我把(113年)5月

    份到9月份的救助金都給他，我很怕別人批評，當時很生氣

    ，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我再去找被害人吵架，就殺了被

    害人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70頁至第273頁、第439頁至第44

    4頁)不諱，經核與證人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以：被告

    有某些點如果我一直堅持要去改變，被告就會覺得他是對的

    ，然後突然生氣，前後判若兩人讓我有點驚嚇，發生幾次後

    我就比較知道，不會硬去改變被告，就順著他等節(見本院

    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相符；復佐以：⑴檢證22馬偕紀念醫

    院精神鑑定報告書之記載，被告於107年1月23日前往振興醫院

    就診時，發現有情緒不佳、容易生氣等症狀(檢證22第4頁)

    ；關於被告自述案發經過則記載以：113年6月8日被告因債

    務糾紛與被害人發生爭吵，服用安眠藥後仍睡不安穩，因為

    在想錢的事情等情(檢證22第6頁)；並評估以：被告就賭博

    與入不敷出等生活狀況會避重就輕(檢證22第15頁)等意見；

    ⑵製作前開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徐堅棋醫師於本院審理時

    所陳述以：關於要不要去賭博這件事情，某個程度還是個人

    的選擇或判斷的問題，所以那個責任可能會比較在被告自己

    本身的身上，所以被告有可能在這個部分，會刻意去淡化這

    個問題等鑑定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89頁)；以及⑶辯證7臺

    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出具之量刑前調查

    報告書所評估以：被告擔心他人批評自己是非，遭人訕笑，

    偏向畏避型人格(辯證7第51頁至第53頁)，容易於未經思考

    下衝動行為，較無法變通、思考其他可能有效之因應作為(

    辯證7第60頁至第61頁)之心理衡鑑意見；暨該量刑前調查報

    告書所記載以：被告經常心繫賭博，於每月低收入戶生活補

    助費入帳時，即會迫不及待領錢去賭博，診斷有持續型重度

    嗜賭症，且被告會謊報賭博頻率與損失金額，擔心他人知悉

    會被取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被告於案發後對於賭博金額

    亦說法不一等情(辯證7第65頁)，更可徵被告於本案犯行時

    ，其主觀上係處在因被害人批評而盛怒之狀態。準此，本院

    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前揭全部事證以觀，認被告本件殺人行為

    之動機，實係事發之際自覺遭被害人揭短並索討債務而惱羞

    成怒，當場出於衝動而行兇甚明。

　⒊至被告於偵審中雖一再爭執以：自己係因被害人扣留其存摺

    、提款卡等物，並向其收取不相當之重利，復遭被害人強迫

    於颱風天外出行乞償債，故不堪盤剝重負憤而下手行兇云云

    。然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諸自113年4月份至同年6月份間陸

    續匯入被告名下郵局帳戶內之社會救助金(含按月給付之租

    金補貼、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113年6

    月份之端節慰問)，均係由被告親持提款卡前往自動櫃員機

    提領，且各次提領後該帳戶餘額均僅剩餘新臺幣(下同)數十

    元或數百元(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第61頁至第71頁)，可認

    被告係自行前往領取補助金額之絕大部分，其並未假手他人

    。被告所辯被害人扣留其領取補助金之存摺、提款卡一節是

    否屬實，已不無疑義。況被告於113年6月7日自行持提款卡

    領取113年6月份之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

    與端節慰問金(前開三項社會救助金額總計：25,146元)之大

    部分計25,010元(接續分二次提領，第一次：20,005元；第

    二次：5,005元，前開二次提領金額均含手續費)後，其並未

    立即將該等提領金額用於向被害人償還債務，反而係立即前

    往新竹地區賭博，以及被告實際上未曾將113年5月份至同年

    9月份之社會救助金全數交付予被害人以償債，被害人除口

    頭要求被告於颱風天外出乞討外，亦無採取任何強制手段逼

    迫被告行乞等節，更據被告於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二

    )第439頁至第441頁、第491頁至第492頁)，由是亦可認被告

    對於所領取社會救助金應如何使用，係有完全之支配權。故

    本院國民法庭綜合上開等事證以觀，要難認被告於本件犯行

    當下，其有何不堪遭被害人重利盤剝或強迫乞討之情事，被

    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憑採。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本案經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討論、評議後之投票結果，認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又被告於本件先後

    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分別朝顏文堂之喉部、頭部、右

    上肢等身體部位接續揮刺或揮砍達至少二百餘次，係於密切

    接近之時間、地點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該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

    犯，而均應論以一罪。

　㈡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得減輕其刑。」所謂發覺，係指有權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

    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之人而言。故雖知有犯罪事實，而

    不知犯罪人為何人時，犯罪人有受裁判之意思，自動向其坦

    承，亦不失為自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均同此旨)。次按，刑法自首，乃

    為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並節省訴訟資源，如犯罪之人在犯罪

    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時，

    即構成得減輕其刑條件；至於所表明之內容祇須足以使該管

    公務員憑以查明該犯罪之真相為已足，並不以完全與事實相

    符為必要，縱被告對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

    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效力（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判決亦同此旨）。

　⒉查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為本件殺

    人犯行後，旋即搭乘計程車前往新竹地區，隨後被告於113

    年6月9日下午1時5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之便利超商

    以公用電話撥打110報警，通話過程中並告以：自己殺死被

    害人擬投案等節，且停留在原處等待員警到場，隨後員警依

    被告上揭所陳前往本案公寓勘查，發現被害人確已死亡，被

    告自此亦配合員警至本案公寓釐清案情等節，有檢證1統合

    偵查報告書內：①證人即計程車司機鄧錫賢於警詢中之證述(

    檢證1第43頁至第44頁)、②被告上下計程車處之現場監視器

    影像畫面照片4張(檢證1第45頁至第46頁)、③被告所持用行

    動電話之通聯調閱查詢單(檢證1第48頁)、④被告投案與遭逮

    捕之現場照片2張(檢證1第50頁)、⑤新竹市北門派出所110報

    案紀錄單(檢證1第51頁)、⑥110報案通話錄音檔譯文(檢證1

    第52頁)、⑦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北門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

    簿1紙(檢證1第53頁)與⑧台北市西園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1第54頁)等事證在卷可考。

　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審酌前開等事證，足認被告係於犯罪

    偵查機關發現被害人死亡前，即先自行撥打110電話向員警

    告以自己殺人之犯行，且亦配合員警後續之調查與逮捕等偵

    處措施，並接受本案偵審程序等情屬實，被告所為符合自首

    之要件。此外，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本件自首過程

    皆能配合檢警調查與自願接受司法裁判，確實有效節省司法

    資源，亦可徵被告主觀上有面對司法之覺悟，故依刑法第62

    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尚無由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按刑法第59條關於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須有犯罪情狀顯可

    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時，始能酌量減輕。國民

    法官法庭審酌本案全部情節並經評議後，認被告僅因被害人

    向其索討債務之細故，即當場情緒失控持刀具殺害雙眼幾近

    失明且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於客觀上並未有何情堪憫

    恕之處。況被告之殺人犯行依前述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後，其

    處斷刑之下限已降至有期徒刑5年，考量本案犯行情節(持刀

    具揮刺與揮砍被害人之頭部等身體部位達200餘次)與所侵害

    法益(被害人之生命)均甚為重大，故基於罪刑相當原則，自

    難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量刑：

　⒈處斷刑範圍之說明：

　　刑法第271條殺人罪之法定刑係死刑、無期徒刑與10年以上

    有期徒刑。而刑法第33條第3款係規定，有期徒刑之範圍，

    為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2月未滿，或加

    至20年)。再依刑法第64條至第66條規定之旨，死刑減輕者

    ，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

    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於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規定之情況

    下，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被告於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

    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而自首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之規定

    。是以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5年以

    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⒉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款情狀，先以犯罪

    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之上限，再以一般情狀

    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其他與政策目的關聯等事由(其他

    事由)審酌有無下修調整其責任刑的情形，分述如下：

　⑴犯罪情狀事由：

　　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與被害人係租客與轉租房東之關係，

    二人間除金錢借貸債務外，彼此並無任何重大夙怨仇恨，被

    告僅因不滿被害人抱怨被告領取社會救助金後，竟先前往賭

    博而非償債，並要求被告儘速還款，即率爾惱羞成怒、心生

    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接續

    朝身為視障而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頭部與其他身體部位

    猛力揮刺與揮砍，其次數竟達200餘次，致被害人當場因多

    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引發出血性休克

    而死亡。犯案手段極為兇殘，且被害人橫遭剝奪寶貴生命，

    對被害人遺族及全體社會形成永難彌平之憾事，故本案被告

    犯罪手段惡性重大，且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從而，本案

    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高度領域。

　⑵個人情狀事由：　　　　

　　被告自幼成長於失能家庭，且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導致成年

    後與父母手足間均高度疏離，欠缺固定聯結或依附關係；再

    被告於年幼階段即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學業表現欠佳(

    學歷為國小畢業)，亦未學得一技之長，加之成年後工作持

    續度低、長期在監服刑與街頭流浪，對外更呈現人際關係疏

    離之狀態；另觀察被告之生活與素行狀況，被告因學識與工

    作能力有限，難以獨立、穩定謀生，成年後曾多次因竊盜案

    件反覆入監服刑，此外亦有詐欺、賭博與恐嚇取財等財產犯

    罪前案，惟過往並未見有重大暴力犯罪，而被告自開始接受

    社會救助後，即無財產犯罪之紀錄；至有關被告之性格與生

    活方式，被告自109年起經社福機關媒合居住後，即開始有

    固定居所而不再流浪街頭，本案發生時被告係由被害人以將

    本案公寓分租予被告之方式，而與被害人同住在本案公寓內

    ，被告評估有嗜賭症，其對社會福利之依賴外加嗜賭恐削弱

    自身經濟穩定性，被告本身又具相當程度之衝動特質，導致

    被告行為上僅在乎自身利益，而欠缺對他人所生影響之考量

    ；此外關於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犯後雖有自首情節，然其

    於本案偵查與審理中就犯案動機、犯意等攸關事項說詞反覆

    且多有保留，復先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所為犯行僅構成傷

    害致死，嗣殆至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殺人犯行，於本院國

    民法官法庭審理時方坦承殺人之直接故意，且被告於本院國

    民法官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於其積欠被害人債務之金額、利

    息計算與償還方式等攸關犯案動機之供述，亦仍表現出迴避

    態度，前後多有矛盾，更反映出被告並未正面省思自己行為

    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造成之重大痛苦，由是亦可知被告之犯

    後態度尚屬一般；復參酌被告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

    解或邀得宥恕，本案即難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司

    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準此，國民法官法

    庭審酌上揭等事由，認為本案無須下修調整責任刑。

　⑶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　　

　　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參諸被告自幼雖成長於高度失能家庭，經

    歷童年負面經驗，復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然審酌被告為

    本案犯行時其年紀係68歲，與幼年成長環境之時空關係相距

    已久，且斯時被告於經濟上每月固定領有近3萬元之社會救

    助(此外另有乞討收入每月1萬餘元至3萬餘元不等)，生活上

    亦有穩定居所(即本案公寓)，更享有居家服務員定期到戶照

    顧與送餐服務等。故堪認被告於此等安穩之環境下，其應可

    憑藉自身決定將年少時之不利因素影響予以排除或降至最低

    。惟被告竟仍放任其僅在乎自身利益，欠缺考量自己行為對

    他人所生影響，以及經不起他人批評而惱羞成怒、衝動行事

    等負面性格，率爾為本件殺人犯行，手段兇殘程度嚴重違背

    一般人民之法感情，故被告案發時其行為、性格等特徵能否

    與社會生活相適應，已不無疑義。復考量被告除社會救助網

    絡外，實質上欠缺緊密之家庭支持與正向同儕關係聯結，自

    身又年事已高且謀生能力甚低等節。準此，被告有無足夠之

    復原力與自我改善能力，其出監後能否不依靠政府、團體、

    機關(構)等社政資源之協助，而在社區重新生活等節，仍有

    諸多不確定因子，故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之社會復歸可

    能性目前未臻明確。

　⑷綜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附表所示之科刑證據(檢證33、

    36、38與辯證7)、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的主張

    ，暨訴訟參與人、代理人與被害人家屬之意見，並綜合考量

    被告上開事由，經國民法官庭評議後，投票決定判處被告有

    期徒刑19年。

四、沒收：

　　查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1把(即乙菜刀)，係被告所有持以

    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此業據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

    審理時供承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85頁至第287頁)，爰依刑

    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諭知沒收。其餘扣案之甲剪刀(黑白色握

    柄)與丙菜刀(木頭柄)各1把，雖亦係被告持以為本案殺人犯

    行所用之物，惟卷內並無事證可認該等扣案物屬被告所有，

    故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

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少珏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陳品妤、丁煥哲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採為本案判決基礎之證據清單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 備註 檢察官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檢證0 統合偵查報告書 綜合整理原檢證2、9、11、12、13⑵、14、15、16、17、25。 檢證3 證人林量（即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室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  檢證10 搜索扣押資料 ⑴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扣押筆錄 ⑵扣押物品目錄表 ⑶扣押物品收據 ⑷扣案之菜刀、剪刀、被告所穿上衣、內褲照片  檢證13 現場勘察及鑑識資料 ⑴現場勘察報告 ⑵刑案現場測繪圖 ⑶證物清單 ⑷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 ⑸臺北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書2份（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0000000000C48號） ⑹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掌）紋鑑定書3份（鑑定書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鞋印鑑定書 ⑺刑案現場照片 ⑵部分作成統合偵查報告書 檢證18 臺北市社會局113年6月27日北市社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回復資料  檢證19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萬華社會福利中心個案摘要表  檢證21 被害人之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檢證22 馬偕紀念醫院精神鑑定報告書  檢證27 扣案菜刀2把、剪刀1把  檢證29 詰問證人黃靖瑋  檢證30 詰問證人陳瑞香  檢證33 被害人照片 ⑴93年至97年間與家人相處照片13張 ⑵99年至103年間傳教照片9張 ⑶113年在本案房屋生活照4張  檢證36 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  檢證38 詰問證人顏一立  辯護人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辯證4 證人林量(即被告之室友）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同檢證3。  辯證5 鑑定人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徐堅棋醫師  辯證6 證人黃靖瑋 同檢證29，辯護人行反詰問。 辯證7 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量刑鑑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進財










選任辯護人  許家豪律師(法扶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顏一立(年籍及地址詳卷)
            顏伊秀(年籍及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林帥孝律師
            宋穎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法庭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982號、第24037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進財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玖年。
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壹把沒收。
　　事　實
陳進財前於民國110年、111年間，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媒介，向顏文堂承租門牌號碼為臺北市○○區○○街000號2樓公寓(下稱本案公寓；又本案公寓為顏文堂先向屋主承租後，再以其內房間為單位部分轉租)內之其中一個房間，二人並因此同住在本案公寓內，其間陳進財因染有賭博習慣之故，而屢向顏文堂借貸金錢花用。嗣顏文堂於113年6月8日晚間在本案公寓內，因陳進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即前往賭博一事勸戒陳進財，並要求陳進財儘速清償債務，二人因此發生爭執。陳進財於爭執後心有未甘，遂於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持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剪刀(黑白色握柄，下稱甲剪刀)至顏文堂房間內與顏文堂理論，二人再度發生爭執，陳進財竟因此心生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持甲剪刀當場朝顏文堂之喉部猛刺，旋復持甲剪刀繼續猛刺顏文堂之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數十次；過程中顏文堂起身以雙手抱頭阻擋陳進財之攻勢，並往本案公寓廚房方向移動，而陳進財仍接續持原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黑色塑膠柄菜刀(下稱乙菜刀)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復持放置在本案公寓內之木頭柄菜刀(下稱丙菜刀)繼續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其揮刺或揮砍前後共計達二百餘次。顏文堂遂因陳進財前開等持銳器接續攻擊之行為，倒臥在本案公寓廚房之地板上，並至少受有：㈠頭部銳器刀傷共約99處(其中剪刀傷共約26處)、㈡頸部刀傷約9處、㈢左上肢銳器刀傷約56處、㈣右上肢銳器刀傷至少54處、剪刀傷約12處、㈤左下肢銳器刀傷共16處、㈥右下肢銳器刀傷約8處、㈦左臀及外側部縱橫交錯刮傷與表淺銳器刀傷16處與㈧左下腹壁部表淺銳器刀傷1處等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且因該等傷勢引發出血性休克而當場死亡。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依據，除被告陳進財之自白外，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為憑，且附表所示之證據(以下逕引用證據編號)均係由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並經本院裁定具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且經合法調查，先予敘明。
二、關於重要爭點判斷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坦承不諱，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㈡被告犯案之動機：
　⒈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按：⑴曾與被告、被害人顏文堂同住在本案公寓之證人林量(已歿)於警詢與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述內容(見檢證3)，以及⑵證人即本件案發時被告之居家服務員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9頁)，足認被告確曾因賭博之故，而有數次向被害人借貸金錢之情事，此亦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35頁)，故該等部分之事實，應首堪認定。
　⒉再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自承以：我於113年6月7日持提款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就連續於同年月7日與8日先後二次前往新竹之遊藝場賭博財物，我於113年6月8日有還被害人錢，被害人抱怨說錢怎麼不夠，然後我說我去遊藝場輸掉了，被害人還責怪我有錢不還卻先去賭博，要我把(113年)5月份到9月份的救助金都給他，我很怕別人批評，當時很生氣，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我再去找被害人吵架，就殺了被害人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70頁至第273頁、第439頁至第444頁)不諱，經核與證人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以：被告有某些點如果我一直堅持要去改變，被告就會覺得他是對的，然後突然生氣，前後判若兩人讓我有點驚嚇，發生幾次後我就比較知道，不會硬去改變被告，就順著他等節(見本院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相符；復佐以：⑴檢證22馬偕紀念醫院精神鑑定報告書之記載，被告於107年1月23日前往振興醫院就診時，發現有情緒不佳、容易生氣等症狀(檢證22第4頁)；關於被告自述案發經過則記載以：113年6月8日被告因債務糾紛與被害人發生爭吵，服用安眠藥後仍睡不安穩，因為在想錢的事情等情(檢證22第6頁)；並評估以：被告就賭博與入不敷出等生活狀況會避重就輕(檢證22第15頁)等意見；⑵製作前開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徐堅棋醫師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以：關於要不要去賭博這件事情，某個程度還是個人的選擇或判斷的問題，所以那個責任可能會比較在被告自己本身的身上，所以被告有可能在這個部分，會刻意去淡化這個問題等鑑定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89頁)；以及⑶辯證7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出具之量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評估以：被告擔心他人批評自己是非，遭人訕笑，偏向畏避型人格(辯證7第51頁至第53頁)，容易於未經思考下衝動行為，較無法變通、思考其他可能有效之因應作為(辯證7第60頁至第61頁)之心理衡鑑意見；暨該量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記載以：被告經常心繫賭博，於每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入帳時，即會迫不及待領錢去賭博，診斷有持續型重度嗜賭症，且被告會謊報賭博頻率與損失金額，擔心他人知悉會被取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被告於案發後對於賭博金額亦說法不一等情(辯證7第65頁)，更可徵被告於本案犯行時，其主觀上係處在因被害人批評而盛怒之狀態。準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前揭全部事證以觀，認被告本件殺人行為之動機，實係事發之際自覺遭被害人揭短並索討債務而惱羞成怒，當場出於衝動而行兇甚明。
　⒊至被告於偵審中雖一再爭執以：自己係因被害人扣留其存摺、提款卡等物，並向其收取不相當之重利，復遭被害人強迫於颱風天外出行乞償債，故不堪盤剝重負憤而下手行兇云云。然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諸自113年4月份至同年6月份間陸續匯入被告名下郵局帳戶內之社會救助金(含按月給付之租金補貼、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113年6月份之端節慰問)，均係由被告親持提款卡前往自動櫃員機提領，且各次提領後該帳戶餘額均僅剩餘新臺幣(下同)數十元或數百元(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第61頁至第71頁)，可認被告係自行前往領取補助金額之絕大部分，其並未假手他人。被告所辯被害人扣留其領取補助金之存摺、提款卡一節是否屬實，已不無疑義。況被告於113年6月7日自行持提款卡領取113年6月份之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端節慰問金(前開三項社會救助金額總計：25,146元)之大部分計25,010元(接續分二次提領，第一次：20,005元；第二次：5,005元，前開二次提領金額均含手續費)後，其並未立即將該等提領金額用於向被害人償還債務，反而係立即前往新竹地區賭博，以及被告實際上未曾將113年5月份至同年9月份之社會救助金全數交付予被害人以償債，被害人除口頭要求被告於颱風天外出乞討外，亦無採取任何強制手段逼迫被告行乞等節，更據被告於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439頁至第441頁、第491頁至第492頁)，由是亦可認被告對於所領取社會救助金應如何使用，係有完全之支配權。故本院國民法庭綜合上開等事證以觀，要難認被告於本件犯行當下，其有何不堪遭被害人重利盤剝或強迫乞討之情事，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憑採。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本案經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討論、評議後之投票結果，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又被告於本件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分別朝顏文堂之喉部、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接續揮刺或揮砍達至少二百餘次，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犯，而均應論以一罪。
　㈡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所謂發覺，係指有權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之人而言。故雖知有犯罪事實，而不知犯罪人為何人時，犯罪人有受裁判之意思，自動向其坦承，亦不失為自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均同此旨)。次按，刑法自首，乃為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並節省訴訟資源，如犯罪之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時，即構成得減輕其刑條件；至於所表明之內容祇須足以使該管公務員憑以查明該犯罪之真相為已足，並不以完全與事實相符為必要，縱被告對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效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判決亦同此旨）。
　⒉查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為本件殺人犯行後，旋即搭乘計程車前往新竹地區，隨後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下午1時5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之便利超商以公用電話撥打110報警，通話過程中並告以：自己殺死被害人擬投案等節，且停留在原處等待員警到場，隨後員警依被告上揭所陳前往本案公寓勘查，發現被害人確已死亡，被告自此亦配合員警至本案公寓釐清案情等節，有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內：①證人即計程車司機鄧錫賢於警詢中之證述(檢證1第43頁至第44頁)、②被告上下計程車處之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照片4張(檢證1第45頁至第46頁)、③被告所持用行動電話之通聯調閱查詢單(檢證1第48頁)、④被告投案與遭逮捕之現場照片2張(檢證1第50頁)、⑤新竹市北門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1頁)、⑥110報案通話錄音檔譯文(檢證1第52頁)、⑦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北門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紙(檢證1第53頁)與⑧台北市西園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4頁)等事證在卷可考。
　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審酌前開等事證，足認被告係於犯罪偵查機關發現被害人死亡前，即先自行撥打110電話向員警告以自己殺人之犯行，且亦配合員警後續之調查與逮捕等偵處措施，並接受本案偵審程序等情屬實，被告所為符合自首之要件。此外，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本件自首過程皆能配合檢警調查與自願接受司法裁判，確實有效節省司法資源，亦可徵被告主觀上有面對司法之覺悟，故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尚無由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按刑法第59條關於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須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時，始能酌量減輕。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本案全部情節並經評議後，認被告僅因被害人向其索討債務之細故，即當場情緒失控持刀具殺害雙眼幾近失明且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於客觀上並未有何情堪憫恕之處。況被告之殺人犯行依前述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之下限已降至有期徒刑5年，考量本案犯行情節(持刀具揮刺與揮砍被害人之頭部等身體部位達200餘次)與所侵害法益(被害人之生命)均甚為重大，故基於罪刑相當原則，自難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量刑：
　⒈處斷刑範圍之說明：
　　刑法第271條殺人罪之法定刑係死刑、無期徒刑與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刑法第33條第3款係規定，有期徒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2月未滿，或加至20年)。再依刑法第64條至第66條規定之旨，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於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規定之情況下，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被告於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而自首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之規定。是以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⒉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款情狀，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之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其他與政策目的關聯等事由(其他事由)審酌有無下修調整其責任刑的情形，分述如下：
　⑴犯罪情狀事由：
　　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與被害人係租客與轉租房東之關係，二人間除金錢借貸債務外，彼此並無任何重大夙怨仇恨，被告僅因不滿被害人抱怨被告領取社會救助金後，竟先前往賭博而非償債，並要求被告儘速還款，即率爾惱羞成怒、心生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接續朝身為視障而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頭部與其他身體部位猛力揮刺與揮砍，其次數竟達200餘次，致被害人當場因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引發出血性休克而死亡。犯案手段極為兇殘，且被害人橫遭剝奪寶貴生命，對被害人遺族及全體社會形成永難彌平之憾事，故本案被告犯罪手段惡性重大，且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從而，本案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高度領域。
　⑵個人情狀事由：　　　　
　　被告自幼成長於失能家庭，且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導致成年後與父母手足間均高度疏離，欠缺固定聯結或依附關係；再被告於年幼階段即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學業表現欠佳(學歷為國小畢業)，亦未學得一技之長，加之成年後工作持續度低、長期在監服刑與街頭流浪，對外更呈現人際關係疏離之狀態；另觀察被告之生活與素行狀況，被告因學識與工作能力有限，難以獨立、穩定謀生，成年後曾多次因竊盜案件反覆入監服刑，此外亦有詐欺、賭博與恐嚇取財等財產犯罪前案，惟過往並未見有重大暴力犯罪，而被告自開始接受社會救助後，即無財產犯罪之紀錄；至有關被告之性格與生活方式，被告自109年起經社福機關媒合居住後，即開始有固定居所而不再流浪街頭，本案發生時被告係由被害人以將本案公寓分租予被告之方式，而與被害人同住在本案公寓內，被告評估有嗜賭症，其對社會福利之依賴外加嗜賭恐削弱自身經濟穩定性，被告本身又具相當程度之衝動特質，導致被告行為上僅在乎自身利益，而欠缺對他人所生影響之考量；此外關於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犯後雖有自首情節，然其於本案偵查與審理中就犯案動機、犯意等攸關事項說詞反覆且多有保留，復先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所為犯行僅構成傷害致死，嗣殆至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殺人犯行，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時方坦承殺人之直接故意，且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於其積欠被害人債務之金額、利息計算與償還方式等攸關犯案動機之供述，亦仍表現出迴避態度，前後多有矛盾，更反映出被告並未正面省思自己行為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造成之重大痛苦，由是亦可知被告之犯後態度尚屬一般；復參酌被告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邀得宥恕，本案即難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司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準此，國民法官法庭審酌上揭等事由，認為本案無須下修調整責任刑。
　⑶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　　
　　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參諸被告自幼雖成長於高度失能家庭，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復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然審酌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年紀係68歲，與幼年成長環境之時空關係相距已久，且斯時被告於經濟上每月固定領有近3萬元之社會救助(此外另有乞討收入每月1萬餘元至3萬餘元不等)，生活上亦有穩定居所(即本案公寓)，更享有居家服務員定期到戶照顧與送餐服務等。故堪認被告於此等安穩之環境下，其應可憑藉自身決定將年少時之不利因素影響予以排除或降至最低。惟被告竟仍放任其僅在乎自身利益，欠缺考量自己行為對他人所生影響，以及經不起他人批評而惱羞成怒、衝動行事等負面性格，率爾為本件殺人犯行，手段兇殘程度嚴重違背一般人民之法感情，故被告案發時其行為、性格等特徵能否與社會生活相適應，已不無疑義。復考量被告除社會救助網絡外，實質上欠缺緊密之家庭支持與正向同儕關係聯結，自身又年事已高且謀生能力甚低等節。準此，被告有無足夠之復原力與自我改善能力，其出監後能否不依靠政府、團體、機關(構)等社政資源之協助，而在社區重新生活等節，仍有諸多不確定因子，故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目前未臻明確。
　⑷綜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附表所示之科刑證據(檢證33、36、38與辯證7)、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的主張，暨訴訟參與人、代理人與被害人家屬之意見，並綜合考量被告上開事由，經國民法官庭評議後，投票決定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9年。
四、沒收：
　　查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1把(即乙菜刀)，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此業據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時供承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85頁至第287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諭知沒收。其餘扣案之甲剪刀(黑白色握柄)與丙菜刀(木頭柄)各1把，雖亦係被告持以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惟卷內並無事證可認該等扣案物屬被告所有，故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少珏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陳品妤、丁煥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採為本案判決基礎之證據清單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

		備註



		檢察官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檢證0

		統合偵查報告書

		綜合整理原檢證2、9、11、12、13⑵、14、15、16、17、25。



		檢證3

		證人林量（即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室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

		




		檢證10

		搜索扣押資料
⑴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扣押筆錄
⑵扣押物品目錄表
⑶扣押物品收據
⑷扣案之菜刀、剪刀、被告所穿上衣、內褲照片

		




		檢證13

		現場勘察及鑑識資料
⑴現場勘察報告
⑵刑案現場測繪圖
⑶證物清單
⑷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
⑸臺北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書2份（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0000000000C48號）
⑹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掌）紋鑑定書3份（鑑定書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鞋印鑑定書
⑺刑案現場照片

		⑵部分作成統合偵查報告書



		檢證18

		臺北市社會局113年6月27日北市社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回復資料

		




		檢證19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萬華社會福利中心個案摘要表

		




		檢證21

		被害人之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檢證22

		馬偕紀念醫院精神鑑定報告書

		




		檢證27

		扣案菜刀2把、剪刀1把

		




		檢證29

		詰問證人黃靖瑋

		




		檢證30

		詰問證人陳瑞香

		




		檢證33

		被害人照片
⑴93年至97年間與家人相處照片13張
⑵99年至103年間傳教照片9張
⑶113年在本案房屋生活照4張

		




		檢證36

		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

		




		檢證38

		詰問證人顏一立

		




		辯護人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辯證4

		證人林量(即被告之室友）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同檢證3。





		辯證5

		鑑定人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徐堅棋醫師

		




		辯證6

		證人黃靖瑋

		同檢證29，辯護人行反詰問。



		辯證7

		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量刑鑑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進財











選任辯護人  許家豪律師(法扶律師)        

            滕孟豪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顏一立(年籍及地址詳卷)

            顏伊秀(年籍及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林帥孝律師

            宋穎玟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向本院國民法官法庭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982號、第24037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進財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拾玖年。

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壹把沒收。

　　事　實

陳進財前於民國110年、111年間，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之媒介，向顏文堂承租門牌號碼為臺北市○○區○○街000號2樓公寓(下稱本案公寓；又本案公寓為顏文堂先向屋主承租後，再以其內房間為單位部分轉租)內之其中一個房間，二人並因此同住在本案公寓內，其間陳進財因染有賭博習慣之故，而屢向顏文堂借貸金錢花用。嗣顏文堂於113年6月8日晚間在本案公寓內，因陳進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即前往賭博一事勸戒陳進財，並要求陳進財儘速清償債務，二人因此發生爭執。陳進財於爭執後心有未甘，遂於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持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剪刀(黑白色握柄，下稱甲剪刀)至顏文堂房間內與顏文堂理論，二人再度發生爭執，陳進財竟因此心生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持甲剪刀當場朝顏文堂之喉部猛刺，旋復持甲剪刀繼續猛刺顏文堂之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數十次；過程中顏文堂起身以雙手抱頭阻擋陳進財之攻勢，並往本案公寓廚房方向移動，而陳進財仍接續持原放置在本案公寓廚房處之黑色塑膠柄菜刀(下稱乙菜刀)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復持放置在本案公寓內之木頭柄菜刀(下稱丙菜刀)繼續朝顏文堂身體部位揮砍，其揮刺或揮砍前後共計達二百餘次。顏文堂遂因陳進財前開等持銳器接續攻擊之行為，倒臥在本案公寓廚房之地板上，並至少受有：㈠頭部銳器刀傷共約99處(其中剪刀傷共約26處)、㈡頸部刀傷約9處、㈢左上肢銳器刀傷約56處、㈣右上肢銳器刀傷至少54處、剪刀傷約12處、㈤左下肢銳器刀傷共16處、㈥右下肢銳器刀傷約8處、㈦左臀及外側部縱橫交錯刮傷與表淺銳器刀傷16處與㈧左下腹壁部表淺銳器刀傷1處等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且因該等傷勢引發出血性休克而當場死亡。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依據，除被告陳進財之自白外，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為憑，且附表所示之證據(以下逕引用證據編號)均係由檢察官、辯護人聲請調查，並經本院裁定具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且經合法調查，先予敘明。

二、關於重要爭點判斷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坦承不諱，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㈡被告犯案之動機：

　⒈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按：⑴曾與被告、被害人顏文堂同住在本案公寓之證人林量(已歿)於警詢與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證述內容(見檢證3)，以及⑵證人即本件案發時被告之居家服務員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69頁至第79頁)，足認被告確曾因賭博之故，而有數次向被害人借貸金錢之情事，此亦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35頁)，故該等部分之事實，應首堪認定。

　⒉再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業自承以：我於113年6月7日持提款卡領取社會救助金後，就連續於同年月7日與8日先後二次前往新竹之遊藝場賭博財物，我於113年6月8日有還被害人錢，被害人抱怨說錢怎麼不夠，然後我說我去遊藝場輸掉了，被害人還責怪我有錢不還卻先去賭博，要我把(113年)5月份到9月份的救助金都給他，我很怕別人批評，當時很生氣，次日(113年6月9日)上午我再去找被害人吵架，就殺了被害人等情(見本院卷(二)第270頁至第273頁、第439頁至第444頁)不諱，經核與證人黃靖瑋於本院審理時所結證以：被告有某些點如果我一直堅持要去改變，被告就會覺得他是對的，然後突然生氣，前後判若兩人讓我有點驚嚇，發生幾次後我就比較知道，不會硬去改變被告，就順著他等節(見本院卷(二)第94頁至第95頁)相符；復佐以：⑴檢證22馬偕紀念醫院精神鑑定報告書之記載，被告於107年1月23日前往振興醫院就診時，發現有情緒不佳、容易生氣等症狀(檢證22第4頁)；關於被告自述案發經過則記載以：113年6月8日被告因債務糾紛與被害人發生爭吵，服用安眠藥後仍睡不安穩，因為在想錢的事情等情(檢證22第6頁)；並評估以：被告就賭博與入不敷出等生活狀況會避重就輕(檢證22第15頁)等意見；⑵製作前開精神鑑定報告之鑑定人徐堅棋醫師於本院審理時所陳述以：關於要不要去賭博這件事情，某個程度還是個人的選擇或判斷的問題，所以那個責任可能會比較在被告自己本身的身上，所以被告有可能在這個部分，會刻意去淡化這個問題等鑑定意見(見本院卷(二)第189頁)；以及⑶辯證7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出具之量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評估以：被告擔心他人批評自己是非，遭人訕笑，偏向畏避型人格(辯證7第51頁至第53頁)，容易於未經思考下衝動行為，較無法變通、思考其他可能有效之因應作為(辯證7第60頁至第61頁)之心理衡鑑意見；暨該量刑前調查報告書所記載以：被告經常心繫賭博，於每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入帳時，即會迫不及待領錢去賭博，診斷有持續型重度嗜賭症，且被告會謊報賭博頻率與損失金額，擔心他人知悉會被取消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被告於案發後對於賭博金額亦說法不一等情(辯證7第65頁)，更可徵被告於本案犯行時，其主觀上係處在因被害人批評而盛怒之狀態。準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前揭全部事證以觀，認被告本件殺人行為之動機，實係事發之際自覺遭被害人揭短並索討債務而惱羞成怒，當場出於衝動而行兇甚明。

　⒊至被告於偵審中雖一再爭執以：自己係因被害人扣留其存摺、提款卡等物，並向其收取不相當之重利，復遭被害人強迫於颱風天外出行乞償債，故不堪盤剝重負憤而下手行兇云云。然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諸自113年4月份至同年6月份間陸續匯入被告名下郵局帳戶內之社會救助金(含按月給付之租金補貼、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113年6月份之端節慰問)，均係由被告親持提款卡前往自動櫃員機提領，且各次提領後該帳戶餘額均僅剩餘新臺幣(下同)數十元或數百元(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第61頁至第71頁)，可認被告係自行前往領取補助金額之絕大部分，其並未假手他人。被告所辯被害人扣留其領取補助金之存摺、提款卡一節是否屬實，已不無疑義。況被告於113年6月7日自行持提款卡領取113年6月份之中低老人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生活扶助與端節慰問金(前開三項社會救助金額總計：25,146元)之大部分計25,010元(接續分二次提領，第一次：20,005元；第二次：5,005元，前開二次提領金額均含手續費)後，其並未立即將該等提領金額用於向被害人償還債務，反而係立即前往新竹地區賭博，以及被告實際上未曾將113年5月份至同年9月份之社會救助金全數交付予被害人以償債，被害人除口頭要求被告於颱風天外出乞討外，亦無採取任何強制手段逼迫被告行乞等節，更據被告於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439頁至第441頁、第491頁至第492頁)，由是亦可認被告對於所領取社會救助金應如何使用，係有完全之支配權。故本院國民法庭綜合上開等事證以觀，要難認被告於本件犯行當下，其有何不堪遭被害人重利盤剝或強迫乞討之情事，被告此部分所辯自無足憑採。

三、論罪科刑：

　㈠論罪：

　　本案經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討論、評議後之投票結果，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又被告於本件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分別朝顏文堂之喉部、頭部、右上肢等身體部位接續揮刺或揮砍達至少二百餘次，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為接續犯，而均應論以一罪。

　㈡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所謂發覺，係指有權偵查犯罪之機關或人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之人而言。故雖知有犯罪事實，而不知犯罪人為何人時，犯罪人有受裁判之意思，自動向其坦承，亦不失為自首(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判決均同此旨)。次按，刑法自首，乃為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並節省訴訟資源，如犯罪之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表明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時，即構成得減輕其刑條件；至於所表明之內容祇須足以使該管公務員憑以查明該犯罪之真相為已足，並不以完全與事實相符為必要，縱被告對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之事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辯護權之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效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判決亦同此旨）。

　⒉查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上午6時至7時14分間之某時許為本件殺人犯行後，旋即搭乘計程車前往新竹地區，隨後被告於113年6月9日下午1時58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之便利超商以公用電話撥打110報警，通話過程中並告以：自己殺死被害人擬投案等節，且停留在原處等待員警到場，隨後員警依被告上揭所陳前往本案公寓勘查，發現被害人確已死亡，被告自此亦配合員警至本案公寓釐清案情等節，有檢證1統合偵查報告書內：①證人即計程車司機鄧錫賢於警詢中之證述(檢證1第43頁至第44頁)、②被告上下計程車處之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照片4張(檢證1第45頁至第46頁)、③被告所持用行動電話之通聯調閱查詢單(檢證1第48頁)、④被告投案與遭逮捕之現場照片2張(檢證1第50頁)、⑤新竹市北門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1頁)、⑥110報案通話錄音檔譯文(檢證1第52頁)、⑦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北門派出所員警工作紀錄簿1紙(檢證1第53頁)與⑧台北市西園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1第54頁)等事證在卷可考。

　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審酌前開等事證，足認被告係於犯罪偵查機關發現被害人死亡前，即先自行撥打110電話向員警告以自己殺人之犯行，且亦配合員警後續之調查與逮捕等偵處措施，並接受本案偵審程序等情屬實，被告所為符合自首之要件。此外，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本件自首過程皆能配合檢警調查與自願接受司法裁判，確實有效節省司法資源，亦可徵被告主觀上有面對司法之覺悟，故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㈢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尚無由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按刑法第59條關於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須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為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時，始能酌量減輕。國民法官法庭審酌本案全部情節並經評議後，認被告僅因被害人向其索討債務之細故，即當場情緒失控持刀具殺害雙眼幾近失明且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於客觀上並未有何情堪憫恕之處。況被告之殺人犯行依前述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之下限已降至有期徒刑5年，考量本案犯行情節(持刀具揮刺與揮砍被害人之頭部等身體部位達200餘次)與所侵害法益(被害人之生命)均甚為重大，故基於罪刑相當原則，自難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量刑：

　⒈處斷刑範圍之說明：

　　刑法第271條殺人罪之法定刑係死刑、無期徒刑與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刑法第33條第3款係規定，有期徒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2月未滿，或加至20年)。再依刑法第64條至第66條規定之旨，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於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規定之情況下，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被告於本案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而自首並無同時得免除其刑之規定。是以被告本案所犯殺人罪之處斷刑為：無期徒刑、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⒉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款情狀，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之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其他與政策目的關聯等事由(其他事由)審酌有無下修調整其責任刑的情形，分述如下：

　⑴犯罪情狀事由：

　　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與被害人係租客與轉租房東之關係，二人間除金錢借貸債務外，彼此並無任何重大夙怨仇恨，被告僅因不滿被害人抱怨被告領取社會救助金後，竟先前往賭博而非償債，並要求被告儘速還款，即率爾惱羞成怒、心生憤恨而萌生殺人犯意，先後持甲剪刀、乙菜刀與丙菜刀接續朝身為視障而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其頭部與其他身體部位猛力揮刺與揮砍，其次數竟達200餘次，致被害人當場因多重銳器傷(刀傷至少259處、剪刀傷約38處)引發出血性休克而死亡。犯案手段極為兇殘，且被害人橫遭剝奪寶貴生命，對被害人遺族及全體社會形成永難彌平之憾事，故本案被告犯罪手段惡性重大，且其犯行所生之危害至鉅。從而，本案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高度領域。

　⑵個人情狀事由：　　　　

　　被告自幼成長於失能家庭，且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導致成年後與父母手足間均高度疏離，欠缺固定聯結或依附關係；再被告於年幼階段即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學業表現欠佳(學歷為國小畢業)，亦未學得一技之長，加之成年後工作持續度低、長期在監服刑與街頭流浪，對外更呈現人際關係疏離之狀態；另觀察被告之生活與素行狀況，被告因學識與工作能力有限，難以獨立、穩定謀生，成年後曾多次因竊盜案件反覆入監服刑，此外亦有詐欺、賭博與恐嚇取財等財產犯罪前案，惟過往並未見有重大暴力犯罪，而被告自開始接受社會救助後，即無財產犯罪之紀錄；至有關被告之性格與生活方式，被告自109年起經社福機關媒合居住後，即開始有固定居所而不再流浪街頭，本案發生時被告係由被害人以將本案公寓分租予被告之方式，而與被害人同住在本案公寓內，被告評估有嗜賭症，其對社會福利之依賴外加嗜賭恐削弱自身經濟穩定性，被告本身又具相當程度之衝動特質，導致被告行為上僅在乎自身利益，而欠缺對他人所生影響之考量；此外關於被告之犯後態度，被告犯後雖有自首情節，然其於本案偵查與審理中就犯案動機、犯意等攸關事項說詞反覆且多有保留，復先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所為犯行僅構成傷害致死，嗣殆至本院準備程序時始坦承殺人犯行，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時方坦承殺人之直接故意，且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於其積欠被害人債務之金額、利息計算與償還方式等攸關犯案動機之供述，亦仍表現出迴避態度，前後多有矛盾，更反映出被告並未正面省思自己行為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造成之重大痛苦，由是亦可知被告之犯後態度尚屬一般；復參酌被告迄今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邀得宥恕，本案即難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司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準此，國民法官法庭審酌上揭等事由，認為本案無須下修調整責任刑。

　⑶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　　

　　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參諸被告自幼雖成長於高度失能家庭，經歷童年負面經驗，復有智能發展不足之情狀，然審酌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年紀係68歲，與幼年成長環境之時空關係相距已久，且斯時被告於經濟上每月固定領有近3萬元之社會救助(此外另有乞討收入每月1萬餘元至3萬餘元不等)，生活上亦有穩定居所(即本案公寓)，更享有居家服務員定期到戶照顧與送餐服務等。故堪認被告於此等安穩之環境下，其應可憑藉自身決定將年少時之不利因素影響予以排除或降至最低。惟被告竟仍放任其僅在乎自身利益，欠缺考量自己行為對他人所生影響，以及經不起他人批評而惱羞成怒、衝動行事等負面性格，率爾為本件殺人犯行，手段兇殘程度嚴重違背一般人民之法感情，故被告案發時其行為、性格等特徵能否與社會生活相適應，已不無疑義。復考量被告除社會救助網絡外，實質上欠缺緊密之家庭支持與正向同儕關係聯結，自身又年事已高且謀生能力甚低等節。準此，被告有無足夠之復原力與自我改善能力，其出監後能否不依靠政府、團體、機關(構)等社政資源之協助，而在社區重新生活等節，仍有諸多不確定因子，故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認被告之社會復歸可能性目前未臻明確。

　⑷綜上，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附表所示之科刑證據(檢證33、36、38與辯證7)、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科刑辯論的主張，暨訴訟參與人、代理人與被害人家屬之意見，並綜合考量被告上開事由，經國民法官庭評議後，投票決定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9年。

四、沒收：

　　查扣案之黑色塑膠柄菜刀1把(即乙菜刀)，係被告所有持以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此業據被告於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理時供承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85頁至第287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諭知沒收。其餘扣案之甲剪刀(黑白色握柄)與丙菜刀(木頭柄)各1把，雖亦係被告持以為本案殺人犯行所用之物，惟卷內並無事證可認該等扣案物屬被告所有，故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少珏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陳品妤、丁煥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採為本案判決基礎之證據清單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 備註 檢察官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檢證0 統合偵查報告書 綜合整理原檢證2、9、11、12、13⑵、14、15、16、17、25。 檢證3 證人林量（即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室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  檢證10 搜索扣押資料 ⑴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扣押筆錄 ⑵扣押物品目錄表 ⑶扣押物品收據 ⑷扣案之菜刀、剪刀、被告所穿上衣、內褲照片  檢證13 現場勘察及鑑識資料 ⑴現場勘察報告 ⑵刑案現場測繪圖 ⑶證物清單 ⑷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 ⑸臺北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書2份（案件編號：0000000000C56、0000000000C48號） ⑹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掌）紋鑑定書3份（鑑定書編號：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鞋印鑑定書 ⑺刑案現場照片 ⑵部分作成統合偵查報告書 檢證18 臺北市社會局113年6月27日北市社工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回復資料  檢證19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萬華社會福利中心個案摘要表  檢證21 被害人之身心障礙鑑定表、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檢證22 馬偕紀念醫院精神鑑定報告書  檢證27 扣案菜刀2把、剪刀1把  檢證29 詰問證人黃靖瑋  檢證30 詰問證人陳瑞香  檢證33 被害人照片 ⑴93年至97年間與家人相處照片13張 ⑵99年至103年間傳教照片9張 ⑶113年在本案房屋生活照4張  檢證36 全國刑案資料查註表  檢證38 詰問證人顏一立  辯護人聲請經本院裁准後合法調查之證據   辯證4 證人林量(即被告之室友）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 同檢證3。  辯證5 鑑定人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徐堅棋醫師  辯證6 證人黃靖瑋 同檢證29，辯護人行反詰問。 辯證7 量刑前社會調查報告(量刑鑑定)  

 



